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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圖書館館藏資料賠償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
本校 91 年 2月 21 日 91 年度第一次圖書館諮詢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

本校 91 年 3月 15 日(91)勤技圖字第 911465 號函第一次修訂 

本校 94 年 4月 13 日(94)勤技圖字第 09400000521 號函第二次修訂 

 

第 一 條 為維護館藏資料完整性及讀者之權益，依據本校圖書館(以下簡稱本館) 借書規則

   第九條，特訂定「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圖書館館藏資料賠償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

   要點）。 

第 二 條 借閱之館藏資料如有遺失、撕毀、污損等，借閱人應依本要點負賠償責任，至 

   本館辦理賠償手續，並得以自行購買賠償或現金理賠方式，擇一賠償。 

第 三 條 讀者如有遺失本館館藏資料，應立即向本館流通櫃檯辦理報失手續，並於規定時 

   限內(於掛失日起 30 天內)完成賠償。逾期滯還金依本館借書規則第十一條處理 

   。 

第 四 條 借閱之館藏資料應親自檢查如有污損、缺頁、圈點、評註，應向服務人員當場 

   申明。 

第 五 條 館藏資料賠償以購買與原資料內容相同者抵賠為原則。惟與著作權法牴觸之館藏 

   資料不得抵賠原資料。 

第 六 條 如讀者無法自行購得原資料時，依下列各款規定辦理： 

   一、圖書： 

   (一)借出之圖書遺失或污損，應自購版本相同或經本館同意之新書賠償或科以原

書市價三倍之罰金。若整部圖書中遺失或污損一冊以上者，以整部賠償計價。

(二)賠償之圖書如市面無法購得，則按書籍市價五倍賠償。 

(三)以現金理賠，計價方式如下： 

1. 無法查得購入價格或贈閱之圖書，中文書以每頁 2 元（精裝）、1 元（平

裝）﹔外文書以每頁 3 元（精裝）、2 元（平裝），折合現金賠償。 

2. 未載明書價及頁數者，外文書每冊定價以新臺幣 2000 元計算，中文書

每冊定價以新臺幣 500 元計算。 

(四)圖書之附件遺失以賠原附件為原則，否則按整本書遺失之規定辦理。 

   二、期刊： 

   (一)現行期刊（單本）：應以相同之新期刊或科以單本定價三倍現金賠償。若無

法查得價格，外文期刊每冊定價以新台幣 2000 元計算，中文期刊每冊定價

以新台幣 300 元計算。 

(二)合訂本期刊：以合訂之所含期刊定價三倍賠償，若無法查得價格，外文期刊

合訂本每冊定價以新台幣 6000 元計算，中文期刊合訂本每冊定價以新台幣

1000 元計算。 

   三、多媒體資料： 

   (一)應以相同或圖書館同意之資料或科以原件定價之三倍現金賠償。 

(二)若無法查得價格，外文資料每件定價以新台幣 6000 元計算，中文資料每件

定價以新台幣 4000 元計算。 

第 七 條 本要點經圖書館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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